
石林彝族自治县环境保护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石环罚字[2015]2 号

当事人：石林板桥小官庄采石厂

营业执照注册号：

组织机构代码：L3180774-X

法定代表人：谢有兴

地址：石林县鹿阜街道办事处龙潭村委会小官庄村

石林板桥小官庄采石厂环境违法一案，经石林县环境监察大

队调查，现已审查终结。

一、 环境违法事实和证据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在环评审批手续于 2012 年 4 月 13 日到期

失效后，未经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的情况下擅自建设并投入生产。

以上事实，有石林县环境监察大队:1.环境监察大队执法人员当场拍摄照

片；2.《石林县环境现场监察记录》；3.《石林县环境现场监察处理决定通知

书》为证。

你公司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十九

条、《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九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

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五条 的规定。我局于2015年11月6日

告知你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和拟作出的处罚决定，并告知你有权进行陈述、



申辩和要求听证。你未进行陈述、申辩，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听证申请，

视为放弃听证权利。

以上事实，有我局2015年10月30日《石林彝族自治县环境保护局

环境保护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石环听告字〔2015〕2号）、《石林彝

族自治县环境保护局送达回证》为证。

二、责令改正和行政处罚的依据、种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三十一条：“建设单位

未依法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或者未依照本法第二十

四条的规定重新报批或者报请重新审核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擅自

开工建设的，由有权审批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环境保护行

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限期补办手续；逾期不补办手续的，

可以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建设单位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文件未经批准或者未经原审批部门重新审核同意，建

设单位擅自开工建设的，由有权审批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可以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对建设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根据上述规定，我局决定责令你公司停止生产，罚款陆万元。

三、责令改正和行政处罚决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

（一）关于责令停止生产的履行方式和期限



你公司应于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停止生产。在办理完毕环境

相关审批手续前，不得擅自恢复生产。

（二）关于罚款的履行方式和期限

根据《行政处罚法》和《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分离实施办法》

的规定，你公司应于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持我局

出具的“一般缴款书”将罚款缴至指定银行和帐号。

开户银行：工商银行石林县支行

户 名：石林彝族自治县环境保护局

账 号：2502019529200047517

你公司缴纳罚款后，应将缴款凭据复印件报送我局备案。逾

期不缴纳罚款，我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 3%加处罚款。

（三）履行情况的报告和后督察

请你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11 日前将改正违法行为和履行处

罚决定的情况书面报告我局、石林彝族自治县环境监察大队。我

局委托石林彝族自治县环境监察大队对你公司改正违法行为和

履行处罚决定的情况实施环境行政执法后督察。

四、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在接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

向石林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或昆明市环境保护局申请行政复议；

也可以在接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三个月内向石林县人民法院依

法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



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

执行。

石林彝族自治县环境保护局

2015 年 11 月 11 日


